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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我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
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明确提出，全面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上网公开制度。6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6〕1443号），要求充分发挥信用信息公开公示对“放管服”工作的支撑作用，进一步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规范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我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以下简称“双公示”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公示
省、市、县（市、区）政府工作部门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推进落实，经保密审查后，全面梳理并编制本部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各市、县（市、区）政府工作部门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行使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职权进行全面梳理，经保密审查后，汇总形成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垂直管理部门设在地方的具有行政职权的机构等，按照省有关要求，并结合我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试点情况，梳理、编制、调整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

“双公示”目录数据项应包含项目名称、行政决定部门、行政决定类别（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设定依据、行政相对人类别（法人和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内容。同时，建立灵活高效的动态管理机制，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机构职能调整及相关法律法规变化等，及时调整目录。各地、各部门应于2016年7月31日前在本部门网站或其他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公示事项目录，并将现阶段编制的目录报送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在“诚信江苏”网站向社会公众公开公示。省信用办要组织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将各地、各部门报送的公示事项目录报至“信用中国”网站。目录将作为国家和省对各地、各部门“双公示”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依目录实现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应归尽归，应示尽示”。
二、进一步完善“双公示”有关工作
（一）对法人及其他组织与自然人进行区别公示。凡涉及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所有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外，要全部归集、公示，并确保公示信息准确、合法、无遗漏。凡涉及自然人的行政处罚信息，现阶段省、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只归集数据，暂缓公示，待相关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完善后，再进行公示。各地、各部门可依法依规探索开展自然人行政处罚信息分类公示工作。“双公示”信息中涉及自然人身份证号码的，要根据省有关工作要求，隐去部分信息，妥善做好自然人权益保护工作。

（二）对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分类归集。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3号）要求，属于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应归集到各地、各部门相关平台系统，并报送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但暂不公示。对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归集整理和分析处理，探索建立轻微失信预警与累积惩戒机制。
（三）加强“双公示”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工作。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定提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时，要及时暂停信息公示并报送相关信息，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结果，及时恢复、更正、撤销相关信息公示，具体按照《江苏省企业信用基础数据库异议信息处理规范》操作。作出行政决定的部门要依法在七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按“双公示”工作要求在七个工作日内对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处罚情况进行公示。
三、调整完善“双公示”工作相关数据标准
（一）属于“一次性有效行政许可”的信息，其截止日期按照长期有效格式填写，并在备注栏明确标注“一次性有效行政许可”。当行政相对人使用“一次性有效行政许可”后，作出行政决定的部门应将截止日期变更为“一次性有效行政许可”使用当天日期，并及时再次报送、公示相关信息。
（二）前置许可审批部门在办理“登记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时，行政相对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工商登记码、税务登记码等机构代码可为空项，但需填写法定代表人或申办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并按“双公示”工作要求及时公示和报送相关信息。登记管理部门受理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登记时，需补全相关机构代码信息，将相关信息推送给前置许可审批部门，并按“双公示”工作要求及时公示和报送相关信息。
（三）对于撤销、异议的“双公示”信息要及时更新当前状态。
四、加强“双公示”工作考核通报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双公示”工作，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组织专业力量，给予资金保障，确保工作扎实推进。根据国家和省“双公示”工作考核办法的要求，省信用办要牵头和组织相关技术力量对“双公示”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进行专项考核评估，并考核结果纳入对各地、各部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中。省政府办公厅在年底向各地、各部门通报全年“双公示”工作考核情况。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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